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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8月27日 星期四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广州港 60122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楚江 林镜秋

电话 020-83052510 020-83052510

办公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6号 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6号

电子信箱 gzgdb@gzport.com gzgdb@gzport.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1,550,758,769.08 28,844,876,298.57 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3,439,674,082.68 13,250,717,739.45 1.4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20,156,541.47 595,748,733.88 37.67

营业收入 5,344,885,038.55 5,030,922,791.76 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19,633,443.10 520,443,794.57 -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4,616,611.58 426,332,479.87 16.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96 4.08 减少0.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8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8 0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6,29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5.72 4,689,599,114 0 无

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8 246,582,088 0 质押 65,000,000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4 244,105,940 0 无

国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9 148,092,603 0 无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1 100,000,000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17 10,536,860 0 无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15 9,550,500 0 无

张超

境内自然

人

0.10 6,202,200 0 无

胡立新

境内自然

人

0.10 6,044,900 0 无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09 5,633,35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同属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广州港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

行2019年公司

债 券 （第 一

期）

19粤港01 155414

2019年5月15

日

2022年5月16

日

1,200,000,000.00 3.78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8.28 44.54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9.68 11.82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产业链、物流链造成严重影响。 公司继续牢牢把握“一带一

路” 、粤港澳大湾区和交通强国建设机遇，同时强化责任担当，贯彻落实上级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社

会经济发展的工作要求、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各项工作。 公司坚持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手抓” ，

抢抓二季度以来国内经济恢复性增长的良好态势，着力抓好生产经营各项工作，全力推动区域经济“内

循环”健康发展。 疫情发生以来，公司生产保持24小时不间断运转，各码头作业公司生产井然有序；公司

发挥多式联运和交通枢纽优势，加大WGO业务拓展力度；加强港口生产组织，保障粮食能源安全稳定；

全力保障推进公司在建重点项目建设；扎实推动平安绿色智慧港口建设。 港口生产经营和疫情防控局面

保持总体稳定。

（一）港口生产稳中有进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完成货物吞吐量2.46亿吨，同比增长0.3%；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5895万吨，同

比增长3.2%；完成集装箱吞吐量990万标箱，同比减少0.5%。 港口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二）疫情防控扎实有效

疫情发生以来，公司快速响应，迅速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明确各级

防控主体责任，建立“横到边、纵到底”的全员防控责任体系。 科学研判防疫形势，根据疫情防控等级细

化防控措施，做到科学精准防控。 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日报告、零报告制度。 疫情发生以来，公司疫情防控

局面稳定，港口生产作业未间断，未出现确诊和疑似病例。

（三）枢纽功能显著提升

1.航线数量持续增长，物流网络进一步完善

报告期内，公司净增外贸航线7条，多家内贸船公司增加运力，集装箱枢纽港功能进一步强化。 同时，

公司发挥无水港、办事处、“穿梭巴士” 与作业公司的协同效应，积极拓展多式联运、“散改集” 、WGO业

务，物流服务网络逐步完善。

2.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公司落实营商环境优化工作举措，推行提货单无纸化试点，推动江海联运组合港通关新模式，联合

口岸单位进一步提高进口水果、纸浆等货类通关效率，口岸环境持续优化。

（四）港口建设加快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3亿元。茂名广港码头项目已通过竣工验收。南沙四期基本完成

陆域形成施工，正抓紧推进码头主体结构施工和自动化装卸系统建造。 南粮筒仓二期工程完成主体结构

施工；扩建工程水工结构于5月正式开工。 南沙国际物流中心南区项目主体结构6月封顶；北区项目已进

入天面结构施工。 南沙三期半自动化堆场项目已开工建设；新沙二期、近洋码头工程等项目正有序推进。

（五）合资合作积极有为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区域港口资源优化，完成投资控股云浮港项目，加快云浮国际物流港和佛

山高荷码头项目建设，积极推进省内港口合资合作项目洽谈，积极推动港区内水泥仓等专用仓合作项目

实施。 通过深化合资合作，充分利用各合作方资源，完善港口功能，提升服务质量。

（六）信息化建设全面提速

公司全面实施智慧港口顶层设计起步方案项目建设，加快推动智慧港口“一个中心、六个平台” 建

设，关港通平台推广至广州海关，主干网络升级、私有云平台、人力资源与财务系统升级、OA系统升级、

集装箱物流平台二期等项目正抓紧实施。 加强港口数据互联互通，进一步推广无纸化办单及电子支付应

用，南沙港区集装箱出口设备交接单无纸化覆盖率100%，应用区块链技术实现集装箱进口提货单无纸

化。 统筹推进茂名广港、云浮国际物流港、南沙国际物流中心等项目信息化建设。 自主研发智慧拖轮系

统、网上营业厅车提预约系统、物流公司驳船管理系统等项目，信息化自主开发能力持续提升。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不适用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

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

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

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会计政策变更

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

报表项目

2020年1月1日

合并 母公司

年初报表应收账款部分金额重分

类至合同资产， 预收账款余额重

分类至合同负债。

董事会审批

应收账款 -88,329,245.55

合同资产 88,329,245.55

预收账款 -725,591,140.87 -157,093,494.95

合同负债 725,591,140.87 157,093,494.95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6月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增加/ （减

少））：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6月30日

合并 母公司

合同资产 76,797,587.09

应收账款 -76,797,587.09

合同负债 975,656,229.56 206,221,272.38

预收款项 -975,656,229.56 -206,221,272.38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1228

证券简称

:

广州港 公告编号

:2020-038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8月14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送交公司全体董事。

（三）会议时间：2020年8月25日14:30

会议地点：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6号港口中心2706会议室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结合通讯表决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8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8名，其中陈舒女士以通讯方式参加本

次会议。

（五）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益波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全部议案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董事会同意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由37,164万元调整为 50,000万元。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前进行了事前审核认可， 并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关联董事李益波、黄波、苏兴旺、宋小明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

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由

89,739�万元调整为120,000万元。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前进行了事前审核认可， 并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方———广州港合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关联担保授信预计额度

由20,000万元调整为35,000万元。 授信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董事会召开之

日止，平均担保费率不高于2.5%/年。 授信期限内，担保授信额度可滚动使用。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前进行了事前审核认可， 并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关联董事李益波、黄波、苏兴旺、宋小明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额度的

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228

证券简称

:

广州港 公告编号

:2020-039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二）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8月14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送交公司全体监事。

（三）会议时间：2020年8月25日16:00

会议地点：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6号港口中心2706会议室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4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4名。

（五）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应海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监事认真审议并投票表决，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监事会对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了认真

审核，并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相关规定;

2.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真实地反映公司2020年上半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由37,164万元调整为 50,000万元。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与关联方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由89,739�万元调整为120,000万元。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方广州港合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关联担保预计授信额度由

20,000万元调整为35,000万元。 授信有效期自公司第三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董

事会召开之日止，平均担保费率不高于2.5%/年。 授信期限内，担保授信额度可滚动使用。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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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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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将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由37,164万元调整为50,00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为正常业务往来，完全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具备完全

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公司与关联方的定价是按照当时、本地的市场价格标

准确定的。 在业务过程中，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调整情况

2020年5月26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确定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37,164万元。

根据下半年生产经营需要，公司预计2020年向关联人销售商品、原材料、动力；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其他收入及其他支出等关联交易将超过预计金额，拟将预计额度调增12,836万元。 调整后，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为50,000�万元，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原则

2020年原预计

金额

调增额 调整后2020年度预计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商品、 原材料、

动力

市场公允定价 1,608 0 1,608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原材料、

动力

市场公允定价 4,903 593 5,496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市场公允定价 6,754 11,246 18,000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市场公允定价 18,396 0 18,396

其他收入 市场公允定价 4,441 559 5,000

其他支出 市场公允定价 1,062 438 1,500

合计 37,164 12,836 50,000

2020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超出年初原预计金额， 主要是由于公司向广州港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建筑、设计、信息服务产生的收入超出预计金额；与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的交叉作业费用超过预计金额。

上述关联交易为正常业务往来，完全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具备完全履

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公司与关联方的定价是按照当时、本地的市场价格标准

确定的。 在业务过程中，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

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10.1.3相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港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本公司合营企业、本公司联营企业、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或高管的

企业视为本公司关联方，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具体关联方名单如

下：

序号 关联公司名称 关联关系

1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

2 广州海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3 广州海港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4 广州海港地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5 广州海港太古仓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6 广州海港颐泰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7 广州海港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8 广州海港商旅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9 广州海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0 广州鹅潭旅行社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1 广州港国际邮轮母港发展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2 广州市金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3 广州海港明珠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4 广州太古仓码头游艇发展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5 广州港国际港航中心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6 广州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7 广州黄沙水产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8 广州港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9 广州国企培训学院有限公司（海港培训）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20 广州穗航实业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21 广州港合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22 广州港颐康医院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23 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24 广州港技工学校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25 广州鼎胜物流有限公司 合营公司

26 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27 潮州市亚太港口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28 广东中交龙沙物流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29 广州航运交易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30 中国外轮理货广州南沙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31 广州港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32 昆明港铁物流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33 广州港越物流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34 东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35 深圳市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36 广州南沙钢铁物流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37 中联航运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38 广东佛山高荷港码头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39 广州南沙港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董监高担任该公司董事或

高管

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详见2020年3月31日公司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广州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2020-009）。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㈠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基本原则为：1.有政府规定价格的，依据该价格确定；2.无政府定价的，按照

当时、当地的市场价格标准确定；3.若无适用的市场价格标准，则通过成本加税费、合理利润的核算基础

上由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㈡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公司按各项业务发生情况签署相关的关联交易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而发生，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公司

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五、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8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李益波、黄波、苏兴旺、宋小明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廖朝理、陈舒、樊霞对该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同意将本次交易有关议案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调整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符合公司实际需要，符合商业惯例，关联交易定价遵循

公正、公平、公允原则，程序规范，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及损害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和独立意见

4.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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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将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 ）及其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

易的预计额度由89,739�万元调整为120,00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为正常业务往来，完全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具备完全

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公司与关联方的定价是按照当时、本地的市场价格标

准确定的。 在业务过程中，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2020年度与中远海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调整情况

2020年5月26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2019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年度预计的议案》，确定公司2020年度与中远

海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89,739�万元。

根据下半年生产经营分析，公司预计与中远海关联交易将超过原预计金额，拟将预计额度调增30,

261万元。 调整后，2020年度与中远海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为120,000万元，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原则 2020年原预计金额 调增额

调整后2020年度

预计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商品、原材料、动

力

市场公允定价 14,611 3,389 18,000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原材料、动

力

市场公允定价 39 15,961 16,000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市场公允定价 74,274 8,526 82,800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市场公允定价 750 2,250 3,000

关联出租 市场公允定价 65 135 200

合计 89,739 30,261 120,000

2020年公司与中远海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超出年初原预计金额， 主要是由于公司与中远海的油品

购销业务、装卸作业量的增加以及临时性租赁船舶等关联交易事项超过预计金额。

上述关联交易为正常业务往来，完全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具备完全履

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公司与关联方的定价是按照当时、本地的市场价格标准

确定的。 在业务过程中，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

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集团” ）成立于2016年02月05日，注册资本为1,

100,000万元，国务院出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地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628号。 经营范

围：国际船舶运输、国际海运辅助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运代理业

务；自有船舶租赁；船舶、集装箱、钢材销售；海洋工程装备设计；码头和港口投资；通讯设备销售，信息与

技术服务；仓储（除危险化学品）；从事船舶、备件相关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股权投资基金。

中远海运集团持有公司股东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集团” ）100%的股权，持有中

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集团” ）100%的股权，中海集团间接控股本公司另一股东上海中

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海码头” ），中远集团和上海中海码头分别持有公司3.94%和

3.98%的股份，中远海运集团作为中远集团、中海集团的唯一股东，其间接持有本公司7.92%的股份，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10.1.3第（四）项的规定，中远海运集团及其控制

的企业视为本公司关联方， 中远海运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本公

司的关联交易。

（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主要关联企业

1.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1993年4月28日，注册资本为153,657万元，注册地为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658号7

层。 主营业务：国际船舶集装箱运输、国内沿海及内河内贸集装箱运输，国际海运，国内沿海、长江水系及

珠江三角洲普通货船、集装箱内支线班轮运输，内地各对外开放港口至香港、澳门的船舶运输业务，电子

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商务咨询，台湾海峡两岸间海上直航集装箱班轮货物运输，从事

海上、航空、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船舶代理，国内船舶代理，货物运输代理；汽车销售，销售汽车

配件，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润滑油。该公司为中远海运集团控制的企业，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10.1.3第（四）项的规定。

2.广州中远海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1996年2月1日，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注册地为广州市黄埔区荔香路10号1505、1602

房。 主营业务：船舶代理;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运代理;货物检验代理服务;货物报关代理服务;打包、装

卸、运输全套服务代理;物流代理服务;仓储代理服务;联合运输代理服务;水上救助服务;向游客提供旅

游、交通、住宿、餐饮等代理服务（不涉及旅行社业务）;船舶人员救助服务;运输货物打包服务。 该公司

为中远海运集团控制的企业，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

订)10.1.3第（四）项的规定。

3.广州中远海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1985年1月8日， 注册资本为1,400万元， 注册地为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8号4楼

A、B室。 主营业务：货物检验代理服务;国际货运代理;联合运输代理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代理;货物报关

代理服务;房屋租赁;国内水运船舶代理;国际海运船舶代理。 该公司为中远海运集团控制的企业，与公

司的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10.1.3第（四）项的规定。

4.�中国船舶燃料广州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1984年3月19日，注册资本为8,500万元，注册地为广州市黄埔区黄埔港前路509号。

主营业务：港澳航线货物运输;提供港口货物装卸（含过驳）、仓储、港内驳运、集装箱装卸、堆存、及装拆

箱等简单加工处理服务;危险化学品储存;成品油（柴油）零售（仅限分支机构）;船舶补给供应服务;内

贸液货危险品运输; 港口危险货物作业; 成品油批发（具体经营项目以许可部门核发许可证或批文为

准）;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燃料油销售（不含成品油）;润滑油零售;润滑油批

发;石油制品批发（成品油、危险化学品除外）;燃气经营（不设储存、运输，不面向终端用户）。 该公司为

中远海运集团控制的企业，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

10.1.3第（四）项的规定。

5.中石化中海船舶燃料供应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1998年9月7日，注册资本为87,666万元，注册地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才汇街4号。

主营业务：消防设施设备维修、保养;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燃料油销售（不含成品

油）;沥青及其制品销售;润滑油批发;钢材批发;化工产品批发（危险化学品除外）;五金产品批发;金属

制品批发;仪器仪表批发;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劳动防护用品批发;商品零售

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装卸搬运;打包、装卸、运输全套服务代理;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

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海上船舶溢油清除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化工产品检测服务;水上运

输设备批发;应急救援器材修理;专用设备销售;烟草制品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再生物资回收与

批发;成品油批发（具体经营项目以许可部门核发许可证或批文为准）;成品油（柴油）零售（仅限分支

机构经营）;酒类批发;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浮筒等设施;提供港口货物装卸（含过驳）、仓储、港

内驳运、集装箱装卸、堆存、及装拆箱等简单加工处理服务;船舶补给供应服务;船舶污染物接收、围油栏

供应服务;收集、贮存、处理（港口、船舶）含油废水;预包装食品批发;化工产品批发（含危险化学品；不

含成品油、易制毒化学品）。 该公司为中远海运集团控制的企业，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10.1.3第（四）项的规定。

6.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1999年12月8日，注册资本为212,665万元，注册地为广州市保税区东江大道２８２

号康胜大厦。 主营业务：国际船舶代理;水上运输设备租赁服务;水上运输设备批发;金属船舶制造;非金

属船舶制造;船舶修理;装卸搬运;海洋工程建筑;提供施工设备服务;工程环保设施施工;工程围栏装卸

施工;土石方工程服务;工程排水施工服务;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

储）;通讯设备修理;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货物运输代理;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

术进出口;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物业管理;汽车租赁;律师及相关法律服务;广告业;

海运及海运辅助业人员培训;室内装饰、设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

理服务;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服务;房地产咨询、中介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单位后勤管理服务（涉及许

可经营的项目除外）;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文具用品批发;五

金产品批发;贸易代理;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厨房用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文具用品零售;五金零售;沿海

货物运输;远洋货物运输;职业中介服务;劳务派遣服务;人才中介服务;境外就业中介服务;国际船舶管

理;专业停车场服务;酒店住宿服务（旅业）;非酒精饮料、茶叶批发;酒类批发;非酒精饮料及茶叶零售;

酒类零售;烟草制品零售。该公司为中远海运集团控制的企业，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10.1.3第（四）项的规定。

7.东方国际集装箱（广州）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2006年1月17日，注册资本为2,142万美元，注册地为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红安路2

号。 主营业务：金属结构制造;钢结构制造;钢铁结构体部件制造;集装箱制造;金属日用杂品制造;金属

压力容器制造;集装箱维修;金属制品批发。 该公司为中远海运集团控制的企业，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10.1.3第（四）项的规定。

8.�珠海中燃石油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1991年6月12日，注册资本为15,725万元，注册地为珠海市万山区桂山岛二湾三湾油

库综合办公楼。 主营业务：石油制品（不含成品油）、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批

发、零售；柴油的批发；船舶淡水及物资供应（不含许可经营项目）；其他商业批发、零售（不含许可经营

项目）；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仓储）；货物专用运输（罐式）；货运代理；港口经营。该公司为中远海运集

团控制的企业，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10.1.3第

（四）项的规定。

9.�中国船舶燃料烟台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1989年1月25日，注册资本为750万元，注册地为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环海路60号。

主营业务：石油制品（不含成品油）、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零售；柴油的

批发；船舶淡水及物资供应（不含许可经营项目）；其他商业批发、零售（不含许可经营项目）；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品仓储）；货物专用运输（罐式）；货运代理；港口经营。 该公司为中远海运集团控制的企业，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10.1.3第（四）项的规定。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基本原则为：1.有政府规定价格的，依据该价格确定；2.无政府定价的，按

照当时、当地的市场价格标准确定；3.若无适用的市场价格标准，则通过成本加税费、合理利润的核算基

础上由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公司按各项业务发生情况签署相关的关联交易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而发生，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公司

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五、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8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廖朝理、陈舒、樊霞对该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同意将本次交易有关议案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调整2020年度与中远海运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

需要而发生，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市场规

律，不存在向关联股东输送利益及损害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和独立意见

4.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228

证券简称：广州港 公告编号：

2020-043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控

股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额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将授信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广州港合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诚担保公

司” 、“担保公司” ）关联担保的预计额度由20,000万元调整为35,00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为正常业务往来，完全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具备完全

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公司与关联方的定价是按照当时、本地的市场价格标

准确定的。 在业务过程中，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截止2020年6月30日，合诚担保公司向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23,186万元。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接受关联方担保额度调整情况

2020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关

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确定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担保公司关联担保授信额度预计金额为20,000万元，

有效期自本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止，授信期限内，担保授信额度可滚

动使用。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公司预计授信期内接受担保公司关联担保额度将超过原预计金额，拟将预计额

度调增15,000万元。 调整后，接受担保公司关联担保预计额度为35,000万元，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接受担保授信公司 业务类型

原预计最高担保

额

调整后最高担

保额

1 广州华南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信用证开证担保、保函业

务等

6,000 4,000

2 广州港红运供应链有限公司 融资业务担保等 4,000 4,000

3 广州南沙海港贸易有限公司 融资业务担保等 2,000 2,000

4 广州金港汽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融资业务担保、保函业务

等

6,000 22,000

5 广州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保函业务等 500 1,000

6 广州港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保函业务等 800 800

7 广州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保函业务等 500 1,000

8 广州港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保函业务等 200 200

合计 20,000 35,000

授信期内与担保公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超出年初原预计金额， 主要是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

金港汽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受政策影响，贸易项下的货物通关业务增加，对担保公司提供的关税保函需

求增大。

上述关联交易为正常业务往来，完全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具备完全履

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公司与关联方的定价是按照当时、本地的市场价格标准

确定的。 在业务过程中，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

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广州港合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注册号： 91440101MA59F5PQ1J

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港前路531号大院38号第6层

法定代表人：李军武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为企业及个人提供货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

等融资性担保；兼营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

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担保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担保公司

69.76%的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担保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事项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截至2020年6月30日，担保公司资产总额为45，477万元，负债总额为2,912.6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为42，56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4%，2020年1-6月营业总收入为501.4万元，利润总额为400.3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及业务收益情况，自主在市场选择资金供给渠道，其接受担保公

司提供担保，主要是通过增信方式，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供多一条融资途径。 担保公司担保

服务收费平均费率为2.5%/年，低于广州市担保公司平均收费（经咨询广州市部分担保公司）。 担保公司

的担保收费相对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问题。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而发生，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公司与关

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五、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8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李益波、黄波、苏兴旺、宋小明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廖朝理、陈舒、樊霞对该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同意将本次交易有关议案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调整关联方广州港合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授信期内关联担保授信预计额度， 是完全基于实际

生产经营的需要。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具备完全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公司

与关联方的定价是按照当时、本地的市场价格标准确定的。 在业务过程中，遵循了公开、公平、公允的定

价原则，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向关联股东输送利益及损害公司和

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截止2020年6月30日，合诚担保公司向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23,186万元。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和独立意见

4.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7日

公司代码：

601228

公司简称：广州港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德利 60303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成 常倩倩

电话 0551-62631368 0551-62631368

办公地址

合肥市政务区怀宁路288号置地广场C

座38层

合肥市政务区怀宁路288号置地广场C

座38层

电子信箱 445490166@qq.com 121981559@qq.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718,202,144.43 1,833,798,490.64 -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28,761,885.01 619,895,996.91 1.4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224,304.72 73,574,039.57 -92.90

营业收入 851,400,339.33 930,712,853.96 -8.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865,888.10 11,420,670.99 -2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92,257.66 10,494,393.55 -4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42 1.87 减少0.4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0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0 -20.00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45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陈学高

境 内 自 然

人

28.90 32,373,596 0 质押 6,000,000

合肥荣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2.84 14,380,800 0 无 0

秦大乾

境 内 自 然

人

9.63 10,785,600 0 无 0

张敬红

境 内 自 然

人

7.50 8,400,000 0 无 0

曹瑾怡

境 内 自 然

人

1.47 1,650,000 0 无 0

梁小丽

境 内 自 然

人

1.12 1,256,700 0 无 0

姚忠发

境 内 自 然

人

0.99 1,106,200 0 无 0

曹桐珍

境 内 自 然

人

0.96 1,080,000 0 无 0

于海恒

境 内 自 然

人

0.83 932,180 0 无 0

张月晓

境 内 自 然

人

0.83 929,22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合肥荣新系公司控股股东，未知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面对突发的新冠疫情，公司经受了严酷的考验。 51个超市门店全部营业，2000名超市员

工昼夜奋战，向广大城乡居民提供丰富的生活必需品，公司成为所在地区商品流通的主渠道，担负起应

有的社会责任，得到了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赞扬。 1-3月份百货歇业40天，但超市业态的销售收

入和利润呈现较大幅度增长。 公司能够经受疫情的考验，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支持，也离不开广大消费者

的厚爱，当然也因为有自身的努力，尤其是得益于最近几年的加快发展。 同时公司面对疫情造成的实际

经营困难，公司加强各业态间的相互协作，针对性的改变经营策略及方式，加强线上销售，最大限度减

少因疫情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最大限度弥补疫情带来的损失。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51亿元，同比下降8.5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6.59�万元，与去年同期下降 22.37%。 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如下:

1、这次疫情对公司来说是喜忧各半，喜的是，对公司超市的发展带来了很大机遇。 1-3月超市增长

30%，基本上弥补了购物中心（家电、百货两大业态）歇业的损失，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消费

者的高度认可，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从菜市场转向超市），聚焦超市业态的发展已成为全体安德

利人的共识。 忧的是：传统百货业态，经营难度进一步加大，疫情期间逼着很大一块消费群众从线下转

到线上，短时间内很难再拉回来。

2、加速了公司线上线下的融合。 疫情期间公司及时想办法建立小区微信群，实行线上下单，线下配

送，有效解决了部分居民不能出来采购的困难，做法和精神可嘉，但所售商品有限、顾客挑选性受限，效

果不是很明显，不能实现持续销售。随着新技术的成熟、5G技术的大规模运用，公司不断完善线上系统，

公司电商加强线上业务的拓展，线下商品流、物流、体验感与线上会员的信息流、订单、支付等全面融

合。根据这次疫情公司开发新的销售模式:�社区拼团、微信群+公众号+小程序裂变,�用群做沟通、用公

众号做常态互动、用小程序实现快速传播和交易,�把线上推广和线下社交活动有机结合，锁定消费群

体。 同时与多家银行达成网上商城销售合作。

3、加强供应链的延伸和当地生鲜农副产品采购。 疫情前期消费者具有一定恐慌心理，对必选消费

品进行集中采购，同时餐饮停业使得餐饮消费转向家庭消费，部分农贸市场的停业也提升了消费者对

超市的需求，公司一方面利用我们的蚂蚁商联的采购平台，面向全国基地直采，同时把所在区域的优势

农副产品生产企业纳入公司供应链，助力当地经济发展，融入当地经济。 下一步公司还扩大生鲜经营规

模，开展农超对接，加快建设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扩大自主品牌的比重。 同时把本地优质农副产品推向

全国。

4、业态的整合和发展的加速。 公司目前百货+家电+超市业态，逐步转换以超市业态内增加百货业

态，既能快速发展又能满足消费者不同层次的需求。 生鲜产品在商超渠道的销售占比还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生鲜在美国、英国、日本的商超中占有率均稳居第一，代表超市麦德龙、乐购等均具有强大的产品

可溯源体系和严格的商品质量检测标准，能为消费者提供更为安全的商品。 这次疫情社会经济损失巨

大，未来现代化的超市将继续加速提升占有率，疫情过后，农贸市场食品安全问题将得到政府进一步重

视，各地政府将加大扶持商超发展，对公司超市的发展是一次机遇。 公司继续加大对县域网点布局和社

区超市的拓展，除现有的几个区域市场外，合肥、芜湖等城市市场还存在巨大空间，是公司下半年发展

重点。

5、积极发挥企业的社会责任。 参与地方的社会公益活动，例如捐资助学、慰问医生、抚慰孤寡老人

等。 疫情期间，公司在所在区域，利用直播、微信、淘鲜达等手段和平台，向城乡居民供应生活必需品，以

及口罩、消毒品等防疫物资，受到各界好评。 改善农村消费现状，公司倡导不卖假货，无条件退货，引导

当地消费者和商户走向诚实守信，杜绝假冒伪劣商品。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3031

股票简称：安德利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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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

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 2020年半年度主要经

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2020年半年度门店变动情况

截至2020年6月末，公司在安徽地区拥有7家购物中心及52家门店共59家店，主要分布在庐江、巢

湖、和县、无为、含山、当涂等县城及其下辖乡镇，营业面积合计19.89万平方米。 报告期内新增门店2家。

二、2020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

1、报告期内，公司按业态取得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所示：

分业态

营业收入

（元）

营业收入同比增减（%）

毛利率

(%)

毛利率同比增减

百货 93,062,478.40 -63.31 26.03 增加10.06个百分点

家电 77,069,723.68 -38.16 16.07 增加0.09个百分点

超市 653,897,935.62 25.96 21.45 增加2.18个百分点

小计 824,030,137.70 -8.17 21.46 增加3.58个百分点

2、报告期内，公司按地区取得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所示：

地区

营业收入

(元)

营业收入同比增减（%）

毛利率

（%）

毛利率同比增减

合肥 517,633,929.56 -14.45 22.72 增加3.79个百分点

马鞍山 153,302,455.88 6.86 19.75 增加3.78个百分点

芜湖 153,093,752.26 2.84 18.92 增加3.48个百分点

小计 824,030,137.70 -8.17 21.46 增加3.58个百分点

以上经营数据源自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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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的政

府补助合计 2,488,739.58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 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序号 补助项目名称 补助金额（元） 补助到账时间

计入会计科

目

文件号

1 失业保险返还 97,444.00 2020年3月3日 其他收益

2 限上企业奖补 6,000.00 2020年3月10日 营业外收入

3 限上销售增幅奖 200,000.00 2020年3月20日 营业外收入 巢政（2018）44号

4

诚信示范企业、

平安商场奖励

23,000.00 2020年3月20日 营业外收入 巢政（2018）44号

5 新增限上企业 80,000.00 2020年3月20日 营业外收入 巢政办（2018）44号

6

企业年度网上销

售额奖补

100,000.00 2020年3月20日 营业外收入 巢政办（2018）39号

7

市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中心运营费

用

150,000.00 2020年3月20日 其他收益 巢政办（2018）39号

8

帮助贫困村产品

上行

10,000.00 2020年3月20日 其他收益 巢政办（2018）39号

9

开展宣传推介活

动

35,000.00 2020年3月20日 其他收益 巢政办（2018）39号

10

建设乡村电商服

务网点

21,003.00

2020年3月20日 其他收益 巢政办（2018）39号

11 99,270.00

12 失业保险返还 196,502.00 2020年3月31日 其他收益

13 公益性补贴 2,336.48 2020年4月9日 其他收益

14 放心粮油奖补 160,000.00 2020年4月22日 其他收益 巢政（2018）44号

15 个税手续费返还 5,971.11 2020年4月27日 其他收益

16 土地使用税奖励 235,922.44 2020年5月21日

17

促进商贸服务业

发展

1,000,000.00 2020年5月25日 其他收益 庐办发（2019）35号

18 失业保险返还 64,302.00 2020年5月27日 营业外收入

19 公益性补贴 1,988.55 2020年6月23日 其他收益

合计 2,488,739.58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合计2,488,739.58元,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2,488,739.58

元 (时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0元 （时间：2020年1月1日

-2020年6月30日）。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2,488,739.58元，2020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并影响本报告期内损益2,488,739.58元。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0元， 2020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收到与资产类政府补助合计0元，影

响本报告期内损益0元，此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上述政府补助将对公司利润产生积极影响，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7日

公司代码：

603031

公司简称：安德利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